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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meeting of 6 June 2018 
 

Amendments to Hon LEUNG Che-cheung’s motion on 
“Cross-boundary elderly care” 

 
 
  Further to LC Paper No. CB(3) 606/17-18 issued on 18 May 2018,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at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Hon WONG Kwok-kin to revise his amendment if Dr Hon Priscilla LEUNG’s 
amendment has been passed. 
 
2. For paper saving,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will be provided to 
Members for reference by e-mail only: 
 

(a) a list setting out all the possible scenarios arising from the 
motion and its amendments (without wording) (Chinese version 
only) (Appendix 1); 
 

(b) a marked-up version setting out the wording of the 
revised amendment proposed by Hon WONG Kwok-kin if 
Dr Hon Priscilla LEUNG’s amendment is passed (Chinese 
version only) (Appendix 2); and 
  

(c) a brief analysis of Hon WONG Kowk-kin’s proposed revised 
amendment to facilitate Memb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gists of 
his amendment (Chinese version only) (Appendi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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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at all circulars issued on this motion 
are available o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ebsite. 
 
 
 
 
 

 (Dora WAI) 
 for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ncl. (Appendices issued by e-mail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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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安老 ”議案  
(共 5個可能出現的情況) 

 
請議員注意︰ (a) 經修改修正案，以陰影標示 

(b) 以下陰影部分的 1個情況的經修改修正案措辭載於附錄 2 
 
1.  原議案 – 梁志祥 
 

 
修正案 

(共 3項) 
 

 
經修改的修正案 

(共 1項) 

2. 第 1項 
 
 梁美芬 
 

 
 
 

3. 第 2項 
 
 黃國健 
 

共 1項 
 
4. 梁美芬 + 黃國健 
 

5. 第 3項 
 
 楊岳橋 
  
 (若梁美芬或黃國健

的修正案獲得通過，
楊 岳 橋 會撤 回 其
修正案) 

 

 
 
 

 
 
 

附錄 1 
Appendix 1 
(只備中文本 

Chinese version only) 



 
 
 

 
“跨境安老 ”議案  

 
(以下所列編號與附錄1所列編號相同 ) 

 
 
4. 經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修正的議案  
 
雖然一直以來，本港有不少長者選擇到內地安享晚年，但特區政府
現行的福利跨境可攜性安排的適用範圍卻十分狹窄，受惠人士只限

於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或高齡津貼且移居內地廣東省或福建省

的合資格長者；為便利更多長者返回內地安老，本會促請特區政府： 
 
(一 ) 將 ‘廣東計劃 ’及 ‘福建計劃 ’的安排擴展至內地其他省份；  
 
(二 ) 為長者生活津貼推出福利跨境可攜性安排，以支援領取有

關津貼並移居內地的合資格長者；  
 
(三 ) 取消現時在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各項福利的離境限制，並研

究與內地相關部門研發確認身份的系統，以免移居內地的

長者須每年返港辦理續領手續；  
 
(四 ) 為傷殘津貼推出福利跨境可攜性安排，讓年滿 65歲的合資

格傷殘長者可選擇到內地定居；  
 
(五 ) 優化現行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例如向內地院

舍購買殘疾人士宿位，並在內地各主要城市購買更多優質

安老宿位，以及為選擇到內地居住的有需要長者提供一站

式接送往返香港的安排等；  
 
(六 ) 針對香港戰後嬰兒潮人口將踏入退休年齡而產生的人口老

化問題，與內地政府合作研究在內地特別是粵港澳大灣
區，規劃建設能提供優閒退休生活的新社區，以吸引香港
長者到內地享受優質退休生活，甚至發展人生的第二事業； 

 
(六 )(七 ) 研究推行香港居民病歷轉介計劃，即在獲得移居內地的長

者的同意下，把他們的病歷轉介至內地指定醫院，方便他

們就醫；  
 

附錄 2 
Appendix 2 
(只備中文本 

Chinese vers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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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八 ) 研究將香港醫療券的應用範圍擴展至內地主要醫院及診
所，以減輕移居內地長者的醫療開支；  

 
(八 )(九 ) 參考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模式，在內地主要城市建設由

香港及內地合辦的醫院，並採用港式管理，共同為移居內

地的長者提供優質醫療服務；及  
 
(九 )(十 ) 參考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研究為移居內地的長

者提供居家安老支援服務；  
 
(十一 ) 與內地相關部門商議在內地推行香港長者全面乘車優惠的

可行性；  
 
(十二 ) 為移居內地的長者購買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讓他們在

內地得到適切的醫療保障；  
 
(十三 ) 設立跨區域救護車服務，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跨區域的緊

急救護服務；及  
 
(十四 ) 在內地設立一站式諮詢及支援中心，為移居內地的長者提

供生活、福利及醫療等資訊及諮詢服務，而有關中心亦可

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支援，包括協助他們在有需要時回流

香港，並盡快銜接香港的社會福利服務，讓他們可以安心

跨境安老。  
 
註： 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黃國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跨境安老”議案  
 

 
議案動議人  ︰  梁志祥議員  
修正案動議人  ︰  (1)梁美芬議員、 (2)黃國健議員及 (3)楊岳橋議員  
 
 
就任何在其修正案之前的修正案獲得通過，第 2 及第 3 項修正案
動議人的意向  
 
第 2 項修正案  (黃國健議員 ) 
情況  
編

號 # 
情況  處理修正案的意向  

4 若梁美芬議員

的修正案 

獲得通過 

 

黃國健議員會提出經修改修正案，他 只會  

保留其原修正案的以下內容︰  
- 第 (十 )至 (十三 )點的建議  
亦更改段落號碼。  

 
 

第 3 項修正案  (楊岳橋議員 ) 
情況  
編

號 # 
情況  處理修正案的意向  

- 若梁美芬議員
或黃國健議員
的修正案 
獲得通過 
 

楊岳橋議員會撤回其修正案 

 
 
 

                                                 
# 情況編號與附錄 1 所列編號相同 
 

附錄 3 
Appendix 3 
(只備中文本 

Chinese vers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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